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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特 急 粤商务建函〔2023〕251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度绿色商场

创建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快推进商贸流通绿色转

型，促进绿色低碳消费，持续开展绿色商场创建工作，现就 2023

年度绿色商场创建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地市商务局持续提高对绿色商场培育工作的重视，

结合绿色生活创建活动，加大培育力度，指导本地区零售企业对

照《绿色商场》国家标准，按照《绿色商场创建评价指标(试行》，

优化软硬件环境，创新业务经营模式，提升管理服务水平，培育

一批引领零售业绿色发展的绿色商场。

二、我厅拟委托第三方机构(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

用协会)开展 2023 年度绿色商场创建评审工作，将于近期进行申

报收集整理、材料评审和现场评审，请各地市组织意向企业积极

申报，指导意向企业在商务部“绿色流通服务”系统提交申报材

料，做好书面材料的真实性、规范性审核以及与实际情况的验证

审核，完成审核推荐，于 12 月 4 日前将申报材料（纸质材料一

式两份，电子版一式一份，电子版需包含盖章版和可编辑版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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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推荐意见盖章版报广东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，并

配合做好评审工作准备。

三、请相关地市商务局加强对本地区已获评绿色商场的跟踪

指导和创建实地评估，对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、环境污染事故、

违法违纪行为或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及时报我厅调整，并

由我厅报商务部备案。重点监测本地区绿色商场在改造节能设施

设备、健全绿色管理制度、优化绿色服务体系、促进绿色低碳消

费等方面取得的进展成效，加强数据汇总分析，指导本地区绿色

商场于每季度结束后 15 日内登录商务部“绿色流通服务”系统

(zs zy.mofcom.gov.cn) 做好数据填报工作。

四、请各地市商务局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，逐步建立健全绿

色流通发展长效机制，及时总结绿色商场创建方面的好经验好做

法，加强典型案例宣传推广。各地 2023 年度绿色商场创建工作

总结请于 12 月 29 日前报送我厅(市场处)。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3 年 11 月 28 日

（联系人：省商务厅 王皓喆，电话：020-38812992；

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 李子华、郭敏，电话：

020-37636009、13035832559、13535430251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广东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
